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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复垦方案评审表 

项目名称 
平利县工业集中区（陈家坝园区）标准化厂房建设（七标

段工程）项目 

项目建设单位 
平利县工业集中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陕西平利建筑工程

公司 

方案编制单位 陕西广鑫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复垦区面积 

（4.659 公顷） 

永久性建设用地 4.2833 公顷 

损毁土地 0.3757 公顷 

复垦责任范围面积 

（0.3757 公顷） 

不留续使用建设用地 0.00公顷 

损毁土地 0.3757 公顷 

临时用地占基本农

田面积（0 公顷） 

所在区县 安康市平利县 

面积 0.00公顷 

总静态投资、亩均静态投资 12.85 万元、22801.88 元 

总动态投资、亩均动态投资 13.77 万元、24434.88 元 

项目剩余建设期/本方案服务年限 0.3 年/5.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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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2 月 23 日，安康市自然资源局组织专家组对《平利县工业集中区（陈

家坝园区）标准化厂房建设（七标段工程）项目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以下简称

《方案》）进行审查，参会人员听取了方案汇报，提出了修改意见。会后，编制单

位依据专家意见对该《方案》进行了反复修改完善。专家组审阅了修改后的《方案》，

基本同意通过评审，评审意见具体如下： 

一、平利县工业集中区（陈家坝园区）标准化厂房建设（七标段工程）项目位

于平利县工业集中区陈家坝绿色工业园内，建筑面积 5656.91平方米。主体工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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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厂房工程，临时工程为生活区和材料堆场各 1处。 

二、本《方案》依据《土地复垦编制规程》第 1 和第 6 部分编制，编制内容全

面、格式符合规程要求，调查与数据处理方法正确、成果可靠，提出的土地复垦措

施基本可行，复垦费用估（概）算依据充分、测算较为合理，土地复垦工作进度与

安排基本符合工程实际、保障措施基本可行，可作为指导企业开展土地复垦工作以

及自然资源部门监督检查项目复垦工作的依据。 

三、该项目已损毁土地 0.3757公顷，其中：生活区 0.0555公顷，堆料场 0.3202

公顷。生活区主要损毁的地类为商业服务业用地，损毁程度为中度，堆料场损毁的

地类为旱地，损毁程度为重度。 

损毁土地中，旱地 0.1733公顷，其他园地 0.0433公顷，乔木林地 0.1036公顷、

灌木林地 0.0083 公顷，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0.0472 公顷。损毁土地不涉及永久基

本农田。 

本项目复垦区 4.659公顷，其中永久性建设用地 4.2833公顷，临时用地 0.3757

公顷，复垦责任范围为 0.3757公顷，全部为已损毁土地，没有不留续使用的永久性

建设用地。 

四、原则同意本方案确定的复垦目标和任务，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过程和结果

基本可信。 

复垦责任范围 0.3757公顷，其中复垦为旱地 0.3202公顷，灌木林地 0.0083公

顷，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0.0472公顷。土地复垦率 100%。 

五、基本同意本方案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和复垦措施。 

1、预防控制措施：规范化施工，对施工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采取严格的

控制措施；进行提前预防，以减少和降低被损毁土地的面积和程度、防止水土流失。

划定施工区域范围，把施工活动尽可能严控在施工区内，严格执行用地界线，严禁

超界施工、占压土地；。 

2、主要工程技术措施：按照所在地区自然环境条件和复垦土地利用方向要求，

对损毁土地采取土壤重构和植被重建，土壤重构工程包括拆除工程、清理工程、客

土回填工程、土地平整工程、土地翻耕、土壤培肥、植被重建、监测与管护等。 

3、生物化学措施：一是选择适宜的乡土树种，恢复成灌木林地；二是进行以商

品有机肥为主的土壤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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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人： 

                  年    月    日 

       

 

 

审核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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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 专家组要在评审表上填写评审结论并附专家本人签名。 

2. 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审核意见：指组织评审的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对专家评

审结论审核后签署的意见。 

 


